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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

研究生转导师（或转专业）实施细则

近年来，随着学院招生规模的逐步扩大，研究生转导师的

情况时有发生。为进一步规范研究生转导师行为，保障研究生

和导师的权益，根据《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》

（ 华师〔2025〕107 号），特制定本管理细则。

第一条 转导师的前提。研究生确定导师后，原则上不更

换导师。但有下列情况之一，经学院核实后，可予以转导师：

1．导师调离学校的；

2．导师被取消指导资格的；

3．导师在外长期不归，或因健康原因以及其他个人原因，

无法正常履行指导职责的；

4．原导师同意转出，相关专业其他导师同意接收的；

5．因其他特殊原因，致使研究生不能正常学习或严重影响

其学习的。

华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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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条 转导师的约束机制。

（一）对学生的约束机制：

1．最早只能在第一学期结束之后才能提出转导师，并且每

名研究生在读期间最多只能提出一次转导师（包括转专业）。

2．凡是在开题后转导师（或转专业）的，必须重新参加开

题，并且必须延期至少半年才能申请学位论文答辩；凡是在中

期考核之后提出转导师（或转专业）的，必须重新参加开题和

中期考核，并且必须延期至少一年才能申请论文答辩。

3．校外联培的学生，原则上只能在原联培单位内部进行转

导师。

（二）对导师的约束机制

1．导师如果要接收转入的学生，其名下指导的同一级研究

生总人数原则上不能超过 6 人（校外联培的研究生可以不计入

总数）。

2．为保障原导师的权益，转导师后原导师名下的生均培养

费原则上不发生变动。

3．同一导师指导的研究生，在同一学期内出现 3 名研究生

提出转导师申请或是两名及以上学生同时提出转导师申请的，

学院将对该导师（包括校外导师）进行约谈。如经学院学位评

定分委员会讨论认定属于导师的责任，将对该导师做出暂停招

生一年的处罚。

第三条 转导师的流程。所有转导师（或转专业）均在学

校“师生服务中心”平台办理，具体流程如下：

1．研究生提出转导师（或转专业）申请，并上传原导师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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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同意的电子版申请书。如果是校外联培学生，还必须在申请

书上加盖校外联培单位管理部门的公章。

2．原导师（或校内导师）审批；

3．转出学院主管领导审批；

4．新导师审批；

5．转入学院主管领导审批；

6．研究生院审批，完成全部流程。

第四条 其他

1．以上相关管理办法和审批流程可能会根据研究生院的最

新相关规定做出适当的调整；

2．其他未尽事宜依据《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

定》（ 华师〔2025〕107 号）来执行；

3．学生或导师对处理结果有异议的，可以向研工办提出书

面申述，并由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负责处理；

4．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由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负

责解释。

华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

2025 年 11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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